
 

 

第11屆亞洲分齡錦標賽跳水 

跳水教練、選手遴選辦法 
   中華民國112年8月10日游任字第(二)字第1120000264號函 

中華民國112年8月17日臺較體署競(二)字第1120031927號函核備 

一、依據：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2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辦理。 
二、目的：遴選參加「第11屆亞洲分齡錦標賽跳水」（以下簡稱亞分）教練及選手，以締造佳

績，為國爭光。 
三、組織：由中華民國游泳協會（以下簡稱本會）選訓委員會，組成亞分選手選訓小組，負責

有關亞分教練及選手之遴選暨培訓與督導事宜。 
四、教練之遴選方式： 

(一)具本會跳水教練資格，並實際從事及擔任教練工作及未受本會任何停權處分者。 
(二)實際指導與訓練的選手入選為亞分代表隊選手。 
(三)教練： 

1.名額：2人。 
2. 教練資格暨遴選方式 

（1）具中華民國身份者。 
（2）具有中華民國游泳協會跳水教練證照並實際執行訓練者，且未受本會任何停

權處分。 
（3）入選選手成績。 

A、第一順位，入選成績優：比金牌數。 
B、第二順位，若金牌同額比銀牌數。 
C、第三順位，入選人數多。 
D、第四順位，若前三順位無法產生則由協會(委員會)提名，其資格為 
 近年國際賽指導教練績優者順序。 
  a. WORLD AQUATICS 辦理之賽會。 

b.中華奧會組隊之賽事。 
c. 協會組隊參賽之賽事。 
（a）亞洲泳聯之賽事。 
（b）國際邀請賽。 
（c）近一年參加全國賽事教練或選手(需具備教練證)。 

 
 
 
 
 
 
 



 

五、選手之遴選方式： 

組別 動作需求 名額 備註 

2023年亞洲分齡游泳錦標賽跳水項目  

遴選賽事：

112年中華民

國游泳協會培

育優秀及具潛

力選手集訓測

驗 

A組(16-18歲) 

一米&三米單

人跳板 

男5個規定動作(難度不得超過9.0)；5個自選動作(無
難度限制) 

女5個規定動作(難度不得超過9.0)；4個自選動作(無
難度限制) 

男3名 

女3名 

男5個規定動作(難度不得超過9.5)；5個自選動作(無
難度限制) 

女5個規定動作(難度不得超過9.5)；4個自選動作(無
難度限制) 

B組(14-15歲) 
一米＆三米單

人跳板 

男5個規定動作(難度不得超過9.0)；4個自選動作(無
難度限制) 

女5個規定動作(難度不得超過9.0)；3個自選動作(無
難度限制) 

男5個規定動作(難度不得超過9.5)；4個自選動作(無
難度限制) 

女5個規定動作(難度不得超過9.5)；3個自選動作(無
難度限制) 

C組(12-13歲)
一米單人跳板 

男5個規定動作(難度不得超過9.0)；3個自選動作(無
難度限制) 

女5個規定動作(難度不得超過9.0)；2個自選動作(無
難度限制) 

(一)選手：6人。 
(二)2023年亞洲分齡游泳錦標賽跳水參賽選手： 

1.依據本會112年中華民國游泳協會培育優秀及具潛力選手集訓測驗。 
2.Ａ、Ｂ組遴選一公尺及三公尺跳板，C組遴選一公尺跳板，必須具備各組限定

之規定及自選動作，擇優錄取參加亞洲分齡錦標賽(共6名)。 
3.第二順位以雙人項目及跳台選手優先遴選。 
4.公費選手需參與本會賽前集訓及潛優集訓才可參賽。 

(三)自費選手： 
1.名額：WORLD AQUATICS國際賽規定，每個項目至多可兩人參賽為原則，公費選手

優先，剩餘之缺額開放自費。 
2.資格：公費名額外，各組別（含公開組）可自費參加，自費人員需包含以下兩個條件。 
 (1)112年度全國總統盃跳水錦標賽各組前3名者。 
(2)須具備比賽規定之整套動作方可自費參加，動作規定如上。 

六、隨隊裁判：由本會推派之。 
七、附則： 



 

(一)入選代表隊之教練、選手如未能參加集訓或違反集訓相關規定者，送本會紀律委員會議

處。 
(二)教練、選手之除名須經本會選訓委員會討論後，送本會紀律委員會辦理之。 

八、本辦法經本會選訓委員會議通過後，陳請理事長核可後實施，並於協會網站公告週知，修

正時亦同。 


